
96 學年度春季班新生報到準備文件 

一、錄取通知書  (請務必詳細閱讀並備齊相關證明文件)。 

二、高中畢業證書(或離校證明書)。 

三、正式高中會考文憑(統考、SPM 等)  。 

四、欲申請教育部清寒助學金者，檢具下列資料: 
（一）正式之海外財務證明或清寒證明 

（二）家長在台定居者，上年度之免稅證明， 

或稅捐單位證明其全戶年度所得清單影本。 

（三）其他輔助資料，請務必上網查看： 
http://www.ntnu.edu.tw/divrec/004.09.htm 

五、因事未能如期來臺就讀者，應以書面向本部申請保留 

入學資格，於次年再行入學。 

六、各類組註冊金額請參考收費標準表(報到時會發給繳 

費單)。 

七、97 年 2 月 13 日起即可報到、住宿，2 月 21 日辦理新 

生註冊。 

※96 年度春季班結業分發大學科系志願，及藝能性質學校 

系組加考術科或作品審查事項，請務必預先上網查看： 
http://www.ntnu.edu.tw/divrec/news20080113.ht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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